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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 河 州 医 疗 保 障 局
红河州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红医保发〔2026〕4号

红河州医疗保障局 红河州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规范综合诊查类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

及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

各县市医保局、卫生健康局，各相关定点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规范

综合诊查类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政策的通知》（云医

保〔2025〕52 号）工作要求，为深入开展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

题专项整治工作，加强医疗服务项目管理，决定整合规范综合

诊查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制定州级基准价（即最高限价），

并结合医疗服务价格规范治理工作，修订调整和终止部分医疗

服务项目价格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整合规范综合诊查类、超声检查类、放射治疗类、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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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治疗类、妇科类、眼科类、体被系统类、骨骼肌肉系统类、

甲乳类和淋巴结清扫、心血管系统类、泌尿系统类、神经系统

类、呼吸系统类、麻醉类、血液系统类、康复类、物理治疗类

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（详见附件 1—17）。同步终止《红河州医疗

保障局关于印发<红河州医疗服务项目及支付目录汇编（2024

版）>的通知》及相关文件中“挂号费”等 2480 项医疗服务价

格项目（详见附件 18）。

二、全州各级各类非营利性医疗机构，对经民政部门认定

的特困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对象，免收门诊诊查费，减收 20%

的床位费。

三、红河州辖区内各公立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整合规范后

的综合诊查类等医疗服务项目和州级基准价（即最高限价），在

不超过最高限价标准的前提下，向患者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。

四、将“简单手术特殊刀使用费”（项目编码 33d）、“复杂

手术特殊刀使用费（项目编码 33e）”整合为“可复消手术特殊

刀使用费（项目编码 33m）”，同步调整州级基准价（即最高限

价）。终止“超声高频外科集成系统使用费”（项目编码 33e4）、

“水动力系统使用费”（项目编码 33h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（详

见附件 19）。

五、整合规范后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同步明确医保支付

类别（甲类、乙类、丙类）及限定支付范围，其中甲类、乙类

纳入基本医疗保险（生育保险）支付范围，并按医保限定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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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围支付。医疗机构实际收费价格低于医保支付标准的，按实

际收费价格进行支付。一般诊疗费继续按照医保定额支付，收

费标准按每人次 12 元收取时，统筹基金支付 8.5 元，个人支付

3.5 元；未提供注射服务收费标准按每人次 6 元收取时，统筹基

金支付 5. 5 元，个人支付 0.5 元。

六、各县市医保局要及时将通知转发辖区内定点医疗机构，并

在医保系统、医疗机构中开展培训，重点解读新旧项目差异、“技耗

分离”带来的耗材收费变化等；要明确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针对问

题多、困难大、矛盾集中的定点医疗机构，下沉一线现场办公，开

展常态化指导帮扶，做到察实情、找问题、解难题、见成效。

七、各定点医疗机构应在各批次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实施前

15 日，完成院内相关信息管理系统改造、参数设置；前 10 日完

成与医保信息系统接口测试；前 5 日开展模拟开医嘱、收费、

结算等全场景演练，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和隐患，确保系统稳

定、开方正确、收费准确。

八、各定点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医疗服务价格收费公示要

求，在各批次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实施前完成院内收费公示变更，

不得以粘贴通知文件代替公示；各定点医疗机构要开展全员培

训，尤其是对医护、收费等与医疗服务项目密切相关的人员，

做到人人过关、合格上岗，坚决杜绝医疗服务项目落地实施时

出现“开错方、收错费”等问题，甚至因不熟悉医疗服务项目

而延误诊疗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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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各县市医保局、各定点医疗机构应通过公布咨询电话、

开设服务窗口等方式，主动、客观回应医疗服务项目实施中的

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，共同做好风险化解，不得简单以政策规

定为由，躲避甚至激化矛盾；要安排人员及时处理线上、线下

投诉、举报、咨询，按相关规定及时回复当事人，工作中遇到

的情况和问题，及时向州医保局报告，联系人及电话：肖家斌

0873-3863995。

十、本通知自 2026 年 5 月 30日零时起执行。原有政策规

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《红河州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 红河州卫生局 红河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红河州财政

局转发云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卫生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

疗费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红发改收费〔2014〕581 号）《红河

州医疗保障局 红河州卫生健康委员会转发省调整院前医疗急

救服务收费价格的通知》（红医保办〔2020〕14 号）终止执行。

附件：1.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2.超声检查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3.放射治疗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4.精神治疗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5.妇科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6.眼科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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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体被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8.骨骼肌肉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

别

9.甲乳类和淋巴结清扫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

付类别

10.心血管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11.泌尿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12.神经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13.呼吸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14.麻醉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15.血液系统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16.康复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17.物理治疗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医保支付类别

18.“挂号费”等终止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19.“简单手术特殊刀使用费”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

修订表

红河州医疗保障局 红河州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6 年 3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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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州发展改革委、州财政局、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州市场监管局。

红河州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6年 3 月 27日印发


